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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参与设立深圳前海同洲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公告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一）投资概况 

为推进公司向智能硬件产业的供应链生态服务领域拓展，加快公司转型发

展，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2,550万元，参与设立深圳前海同洲互联网金融服

务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同洲金融”）。 

（二）审议程序 

2015 年 12 月 1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

对，2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设立深圳前海同洲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

司的议案》。本次拟投资事项还须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拟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其他拟参与设立方为睿讯资本（深圳）有限公司。介绍如下： 

睿讯资本（深圳）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2 月 24 日，为国有独资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鲍虹婷，经营范围：受托

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

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股权投资；投资咨询、财务咨询、经

理信息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

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金融信息咨询，提供金融中介

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外包服务（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企业管理咨询；企业

营销策划；数据库处理；会务策划；展览展示策划；文化活动策划；金融软件、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教育软件的设计与技术开发；教育信息咨询、市场信息咨询；文化信息咨询；投

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投资于证券市场的投资管

理（理财产品须通过信托公司发行，在监管机构备案，资金实现第三方银行托管,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拟）：深圳前海同洲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

洲金融”） 

2、注册资本（拟）：5000 万元人民币  

3、出资比例（拟）：公司持股比例 51%  

4、注册地址（拟）：深圳市前海 

5、经营范围（拟）：互联网金融；与供应链有关的金融外包服务、融资租赁、

金融后台服务（非银行业务），供应链管理及外包；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商务

信息咨询；销售、网上销售：智能终端、电子设备、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纺织

布料、棉纱、服装、针纺织品、鞋帽、皮革制品、羽绒及制品、初级农产品、箱

包、玩具、装饰品、工艺品、纸制品、日用品、钟表眼镜、化妆品、文具体育用

品、衣架、陈列架、模特儿道具、灯具、音响设备；互联网零售；贸易经纪与品

牌代理；仓储服务。 

6、发展定位 

同洲金融基于普惠金融的创新发展方向和现代移动互联网技术，依托上市公

司及合作方在客户、渠道、品牌、专业技术、人脉等方面的资源，汇集全国乃至

全球供应链金融、供应链管理、互联网金融等产融资源，致力于打造一个供应链

金融及线上供应链综合服务的 O2O平台，主要为智能硬件厂商提供高效、低成本

的金融、租赁、采购、仓储、配送等创新性供应链综合服务。 

出资比例（具体以工商登记为准）： 

名称 出资形式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同洲电子 货币 2550 51% 

睿讯资本（深圳）有

限公司 
货币 2450 49% 



合 计 —— 5000 100%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董事会 

同洲金融成立董事会，董事会根据其职权具体参与经营活动，日常经营管理

事务。董事会由 5名成员组成，由股东推荐董事，经股东全体同意产生，其中同

洲电子推荐 3名、睿讯资本（深圳）有限公司推荐 2名。 

（二）股东约定 

同洲电子负责通过上市公司的资源和优势，为平台公司未来的发展募集资金

和引入商业合作资源。睿讯资本（深圳）有限公司负责规划和设计平台管理与运

营方案。 

（三）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并经由各自有权审

批机构审批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 

1、互联网对传统产业的持续改造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近年来随着国家金

融改革政策的推进，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已经和正在带动了非金融产

业的融合、改造、升级，这也使得互联网金融成为最具潜力的发展领域之一。 

2、目前，公司处于转型发展的过程中，依托公司在广电智能通讯领域的产

业优势和积累，拓展互联网金融服务是公司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布局。为此，公

司拟设立互联网金融控股子公司，联合合作伙伴的专业资源，汇集全国乃至全球

范围的供应链金融、供应链管理、互联网金融等资源，打造一个的供应链金融及

线上供应链综合服务的O2O平台，主要为智能硬件企业提供高效、低成本的金融、

租赁、采购、仓储、配送等供应链综合性创新服务。 

3、同洲金融将作为上市公司参股的提供供应链生态服务的共青城猎龙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的线上入口，与共青城猎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构建创新供应链

综合性O2O服务平台。 

（二）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设立互联网金融控股子公司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的需要，但同



时也存在政策及市场变化、子公司经营管理的风险，可能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

业绩造成一定影响。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2月 10日 




